附件：

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调整儿童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有关事项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各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城市公共交通运营企业：

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及三胎政策的全面放开，为充分保障儿童乘车权益，借鉴其他城市经验做法，现对儿童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1.3米（含）以下儿童可免费乘坐武汉市公共交通工具，1名成年购票乘客免费携带1.3米（含）以下儿童乘车，不限制儿童数量。

身高1.3米（含）以下的儿童应当有成人陪同乘车，无人护送的1.3米（含）以下儿童不得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。

本通知所称公共交通工具是指公共汽车、电车、轻轨、地铁、有轨电车。

    四、以上事项调整，自2022年9月1日起实施。

    五、《武汉市城市公共交通车船乘坐规则》、《武汉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》将根据以上调整情况做相应修改。

    请各城市公共交通运营企业严格遵照执行，在公共交通工具、安检口等醒目位置设置身高测量标识，不断优化乘车服务。请各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督促区内公共交通运营企业认真落实。
武汉市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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